淡江大學99學年度第2學期赴【大陸】姊妹校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辦法
	
	姊妹校名
	名額
	甄選對象
	備考（特殊說明）

	姊妹校及甄選名額、對象
	復旦大學
	5
	研究生

大學生
	99學年度第2學期

前往交換研習一學期

	
	吉林大學
	10
	研究生

大學生
	

	
	廈門大學
	5
	研究生

大學生
	

	
	山東大學
	3
	研究生

大學生
	

	
	南開大學
	5
	研究生

大學生
	

	
	南京大學
	5
	研究生

大學生
	

	
	天津大學
	3
	研究生

大學生
	

	
	四川大學
	3
	研究生

大學生
	

	
	西安交通大學
	5
	研究生

大學生
	

	
	合計：9校
	44名
	（錄取各校研究生、大學生名額比例原則上為2：3）

	報名條件
	1. 本校大學部三年級、研究所二年級在學學生。（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目前暫未開放台灣「研究生」入學申請）
2. 在校操行成績平均80分以上。在校學業成績平均：研究生80分以上，大學部學生75分以上；並經所屬系所、院初審通過並推薦者。

3. 身心健康，足堪赴異地留學者。為顧及學生在當地留學時之健康、安全，請家長與學生主動配合告知有無因身心重大疾病之就診紀錄。

	報

名

及

甄

選

注

意

事

項
	1. 申請人資格須先經所屬系所、學院初審合格及推薦後，親持相關表件、書面資料送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進行甄(口)試報名、資料審查作業。

2.報名應備資料：（1）報名推薦表－如附表一（2）本校歷年成績單正本（3）授課老師推薦函兩件（4）自傳（5）研習計畫書（6）保證書－如附表二，及（7）其他相關有助甄試資格審查之證明文件資料影本（可縮印使用；正本備查）；資料合計不超過15頁，並請統一以A4格式製作（成績單可用原格式），依序整理排列，不必裝訂，以A4單層L型塑膠講義套送件。

3.報名收件時間：99年10月4日(星期一)至29日(星期五)下午5時止。
4.甄(口)試預定於10月中旬實施；甄試日期、地點另行公告。

5.甄試成績計算：以書面資料審查與口試成績合併計算。甄試平均成績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

6.錄取方式：依甄試總成績順序及個人選填志願錄取。錄取前往9校之研究生、大學生名額比例原則上各為2：3，但其中一方出現缺額時，則不受此限。正取生因故出缺及作業時程許可時，由備取生依甄試成績及個人選填志願序遞補之。

7.甄選結果於甄試後3週內公告初步錄取名單。

8.相關姊妹校資訊，請逕入各該校網站閱覽：

復旦大學：http://www.jwc.fudan.edu.cn/
吉林大學：http://www.jlu.edu.cn/newjlu/
廈門大學：http://www.xmu.edu.cn/
山東大學：http://www.sdu.edu.cn/
南開大學：http://www.nankai.edu.cn/index.php
南京大學：http://www.nju.edu.cn/cps/site/newweb/foreground/
天津大學：http://www.tju.edu.cn/
四川大學：http://www.scu.edu.cn/
西安交通大學：http://www.xjtu.edu.cn/


	取額

錄名
	正取：吉林大學10名，復旦大學、廈門大學、南開、南京、西安交通大學各5 

名，山東、天津、四川大學3名。合計：9校44名。
備取：若干名。

	學間

留期
	100年2月─100年6月 (99學年度第2學期)

	相關權益及義務
	1.依交流協議書，接待學校各自保留審查對方推薦交換學生的入學資格。本校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將初步錄取的交換生名單、資料薦送大陸姊妹校，在取得各生入學許可後，正式公告其錄取及交換生身份。因故未獲姊妹校核發入學許可者，註銷其交換生資格，並試以備取生依序遞補（作業時程許可情況下）。
2.經初步公告錄取之交換學生須於公告一週內繳交該大陸姊妹校入學申請表（表格由國交處提供）及公立醫院體檢表。
3.交換留學期間須在本校繳交全額學雜費，並註冊。在接待學校免繳學雜費。

4.交換生原系所應輔導所屬各生之赴大陸交換研習選課事宜─赴大陸姊妹校交換生仍應依本校規定完成校內上網選課。交換生返校後，請授課老師憑學生書面報告或口試，及參考大陸交流學校成績單給予移地學習正式成績（赴大陸姊妹校交換生期末成績暫無法登錄，但不影響授課老師成績上傳率。教務處將於次學期開學後，憑授課老師「學期成績卡」登錄交換生成績）。通識核心及體育課程之學分認抵，須於「返校後」持成績單正本及各該課程教學大綱，依規定之學分抵免作業時間，至相關學門辦理抵免初審。
5.交換生須能自行負擔往返機票及在接待學校之食、宿、交通等生活相關費用。接待學校提供（團體）接機服務；宿舍申請由各交換生自行提出，接待學校將進行住宿安排。
6.交換生須自行完成護照、簽證（台胞證）及選課申請等事宜，並依據各姊妹校入學通知，以校為單位自行安排團體前往報到；如有困難，必要時可請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在權責範圍內提供協助。
7.役男出國前由本校函請各相關縣市兵役單位辦理役男出國手續。役男應於出國前持核准公函及護照，前往兵役單位加蓋出境核准章，並應依規定期限返國。
8.交換生於出發前應有涵蓋自出發日起至返國止之海外醫療及意外保險，並將保險單影印一份送國交處存檔備查。
9.一經錄取，非因不可抗拒之人身重大變故，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或中輟本校交換學生之資格。無故退出造成兩校間交流作業困擾者，依相關校規議處。
10.交換學生應遵守彼我雙方法律、校規。完成交換研習後，必須按時返校，不得延長停留時間。
11.交換生應主動協助及輔導交流雙方學校後期準交換生學弟、妹之留學準備，提供必要之資料、資訊諮詢。回國後繳交留學報告書，並有義務參加次學期舉辦之交換生返校檢討會及在交換生留學說明會中提供個人留學經驗心得報告。適時擔任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義工，及於次學期提供姊妹校交換生初到校時之生活適應等協助，並主動擔任交流親善大使。

12.相關權利義務，悉依本校與各相關姊妹校簽定之協議書內容為準。協議書中如有未盡事宜，經兩校再協議、變更者，則以新協議或變更之交換計畫內容為準；並得由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告知已獲錄取之交換學生，或與之洽商變更交流計畫事宜。


· 1.相關資料、表件請逕入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網站詳閱： http://www2.tku.edu.tw/~oieie/
2.有問題歡迎洽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辦公室（FL501室）；承辦人林玉屏，電話：2621-5656，校內分機2325。
附表一

淡江大學99學年度第2學期
赴大陸姊妹校交換學生推薦、同意表

	個   人

資   料
	姓名：（中、英文）

	系所年級班別
	
	一吋半身照片

	
	證照號碼：（無則暫空）
1.身分證：
2.護照：

3.台胞證：
	學   號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   絡
資   料

（均須詳填）
	賃居處聯絡電話：                    手機：

家裡聯絡電話（寒暑假用）：

電子信箱（須經常保持有效收件）：

	戶籍住址

賃居住址

（均請詳填）
	

	志願順序選填

(請在○內填排序)
	· 復旦大學 ○吉林大學 ○廈門大學 ○山東大學 ○南開大學
· 南京大學 ○天津大學 ○四川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

	擬申請前往交換研習之系所
	

	個人前往交換研習之課程、

研習計畫簡述
	

	 eq \o\ad(系所主管,　　　　　) 
推薦意見
、簽章
	
	院     長

推薦意見
、簽章
	

	附    註
	有關復旦、吉林、廈門、山東、南開大學各院所系課程等相關資訊，可逕入其網站瀏覽，參考各校該學年度之課程資訊，並據以撰寫研習計畫。 


附表二
保    證    書

    茲保證（請填系所年班）              學生（請填姓名）            
學號：            申請參加本校與大陸復旦/吉林/廈門/山東/南開/南京/天津/四川/西安交通大學99學年度第2學期交換學生計畫，如經錄取，必將遵守下列規定，否則願意接受本校相關校規之處分：

1、 恪遵本校及復旦/吉林/廈門/山東/南開/南京/天津/四川/西安交通大學之相關法規及其給與之待遇，絕不做出任何有損兩校校譽之行為。

2、 對於本交換生計畫案公告之相關作業辦法、權益及義務，均已確實瞭解，並願配合辦理。
3、 為確保交換生海外留學安全，家長與學生本人願意主動告知是否曾有身心重大疾病之就診紀錄。
4、 非因不可抗力之因素，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交換生之資格或中輟學業。研習期滿並按時返校。

                申請人（學生）：            （簽名蓋章）
                家長（監護人）：               （簽名蓋章）
                    （關係：         ）

                系所主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0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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